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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约银行保函
保函编号：            
致：中国对外贸易中心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阅江中路382号、广州市新港东路980号

鉴于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含其继承人、受让人，以下称“保函申请人”），参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集团有限公司[含其继承人、受让人，以下简称“外贸中心集团”]及其下属全资子公司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有限公司（含其继承人、受让人，以下简称“中贸展公司”）主办及承办展会的展览展示工程及服务项目，即将与外贸中心集团/中贸展公司签订合同。
              银行            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及其继承人、受让人（以下称“我行”）已接受保函申请人的请求，愿就保函申请人履行该项目合同的全部义务和责任向外贸中心集团/中贸展公司提供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如下担保：
[bookmark: _GoBack]1.本保函所覆盖的展会名称及该展会的主办方、承办方[即本保函的受益人，且本保函受益人只能为外贸中心集团和/或中贸展公司]以外贸中心集团官方网站（https://www.cftc.org.cn/）和中贸展公司官方网站(http://www.fairwindow.com/cn/)发布为准。
2.本保函担保的金额为人民币      元（大写：      元）。
3.本保函金额为免税和净值，无论任何人以何种理由提出扣减现有或未来的税费、关税、费用或扣款，均不能从本保函金额中扣除。
4.本保函自我行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截止日为    年    月   日。
5.在本保函的有效期内，我行将在收到外贸中心集团/中贸展公司符合下列条件的索赔通知后7天（日历天）内向外贸中心集团/中贸展公司支付本保函担保金额内外贸中心集团/中贸展公司要求付款的金额，且我行不要求外贸中心集团/中贸展公司首先向保函申请人提出上述款项的索赔。
（1）外贸中心集团/中贸展公司的索赔通知应说明要求付款的金额。
（2）外贸中心集团/中贸展公司的索赔通知必须在本保函有效期内以书面形式提出，索赔通知应由外贸中心集团/中贸展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6.本保函为见索即付保函。我行在接到外贸中心集团/中贸展公司的索赔通知后，无论索赔通知中注明保函申请人违约行为为何种类型，我行皆无异议的接受并无条件向外贸中心集团/中贸展公司付款，且我行不要求外贸中心集团/中贸展公司提供任何关于索赔原因的证明文件和资料。
7.不论是否经我行知晓或同意，我行在本保函项下的义务和责任不因外贸中心集团/中贸展公司与保函申请人对合同所作的任何修改或补充而解除。
本保函不得转让。本保函项下的争议由中国对外贸易中心集团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担保银行盖章：
担保银行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日期：   年    月    日

（本保函有效性查询方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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